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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证监会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

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在对证券

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和拟订证券期货市场的方针政策、发展规划；起草

证券期货市场的有关法律、法规，提出制定和修改的建议；制定证

券期货市场的有关规章、规则和办法。

（二）垂直领导全国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

统一监管。

（三）监管股票、可转换债券、证券公司债券和国务院确定由

证监会负责的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托管和结算；

监管证券投资基金活动；批准企业债券的上市；监管上市国债和企

业债券的交易活动。

（四）监管上市公司及其按法律法规必须履行有关义务的股东

的证券市场行为。

（五）监管境内期货合约的上市、交易和结算；按规定监督境

内机构从事境外期货业务。

（六）管理证券期货交易所；按规定管理证券期货交易所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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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人员；归口管理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基金业协会和上

市公司协会。

（七）监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期货结算机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证券资信

评级机构；审批基金托管机构的资格并监管其基金托管业务；制定

有关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指导中国

证券业、期货业、基金业协会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从业人员的资

格管理。

（八）监管境内企业直接或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上市以及在

境外上市的公司到境外发行可转换债券；监管境内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到境外设立证券、期货机构；监管境外机构到境内设立证券、

期货机构，从事证券、期货业务。

（九）监管证券期货信息传播活动，负责证券期货市场的统计

与信息资源管理。

（十）会同有关部门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成

员从事证券期货中介业务的资格，并监管律师事务所、律师及有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成员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的活动。

（十一）依法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罚。

（十二）归口管理证券期货行业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事务。

（十三）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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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中国证监会部门预算包括：会本级预算和

36家派出机构预算。纳入中国证监会 2013年度部门预算编制范围

的单位共 37个，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 序号 单位 序号 单位

1 会本级 2 北京证监局 3 天津证监局

4 河北证监局 5 山西证监局 6 内蒙古证监局

7 辽宁证监局 8 吉林证监局 9 黑龙江证监局

10 大连证监局 11 上海证监局 12 江苏证监局

13 浙江证监局 14 宁波证监局 15 山东证监局

16 安徽证监局 17 河南证监局 18 青岛证监局

19 湖北证监局 20 湖南证监局 21 江西证监局

22 广东证监局 23 福建证监局 24 广西证监局

25 厦门证监局 26 深圳证监局 27 海南证监局

28 重庆证监局 29 四川证监局 30 贵州证监局

31 云南证监局 32 西藏证监局 33 陕西证监局

34 甘肃证监局 35 青海证监局 36 宁夏证监局

37 新疆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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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证监会 2013年度部门预算表

表一 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94,464.84一、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 89,873.01

二、事业收入 二、住房保障支出 6,896.66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344.49

本年收入合计 94,809.33本年支出合计 96,769.67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1,960.34

收 入 总 计 96,769.67 支 出 总 计 96,7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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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

收入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事

业

收

入

事

业

单

位

经

营

收

入

下级

单位

上缴

收入

其他

收入

用事

业基

金弥

补收

支差

额
财政拨款

结转资金

217
金融监管等

事务支出
89,873.01 89,873.01

21701
金融部门行

政支出
54,965.24 54,965.24

21702
金融部门监

管支出
32,749.77 32,749.77

21799

其他金融部

门监管等事

务支出

2,158.00 2,158.00

221
住房保障支

出
6,896.66 1,960.34 4,591.83 344.49

22102
住房改革支

出
6,896.66 1,960.34 4,591.83 344.49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753.81 1,753.81

2210202 提租补贴 102.94 6.57 96.37

2210203 购房补贴 5,039.91 1,953.77 2,741.65 344.49

合 计 96,769.67 1,960.34 94,464.84 3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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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事业单

位经营

支出

对下级

单位补

助支出

217

金融监管等事务

支出 89,873.01 47,860.27 42,012.74

21701

金融部门行政支

出 54,965.24 47,860.27 7,104.97

21702

金融部门监管支

出 32,749.77 32,749.77

21799

其他金融部门监

管等事务支出 2,158.00 2,158.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896.66 6,896.6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6,896.66 6,896.6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753.81 1,753.81

2210202 提租补贴 102.94 102.94

2210203 购房补贴 5,039.91 5,039.91

合 计 96,769.67 54,756.93 4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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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

编码

科目

名称

2012年执行数 2013年预算数
2013年预算数比

2012年执行数

2013年预算数比

2012年执行数

（扣除发改委安排的

基建）

执行数 扣除发改

委安排的

基建后执

行数

年初

预算数

扣除发改

委安排的

基建后预

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增减额 增减%
小计

当年财政

拨款数

当年国库

集中支付

结余数

217

金融监

管等事

务支出 90,814.16 87,277.75 3,536.41 88,634.16 89,873.01 87,715.01 -941.15 -1.04% -919.15 -1.04%

21701

金融部

门行政

支出 61,639.22 59,914.53 1,724.69 61,639.22 54,965.24 54,965.24 -6,673.98 -10.83% -6,673.98 -10.83%

21702

金融部

门监管

支出 26,994.94 25,212.75 1782.19 26,994.94 32,749.77 32,749.77 5,754.83 21.32% 5,754.83 21.32%

21799

其他金

融部门

监管等

事务支

出 2,180.00 2,150.47 29.53 0.00 2,158.00 0.00 -22.00 -1.01% 0.00 0.00

221

住房保

障支出 6,263.74 4,993.27 1,270.47 6,263.74 4,591.83 4,591.83 -1,671.91 -26.69% -1,671.91 -26.69%

22102

住房改

革支出 6,263.74 4,993.27 1,270.47 6,263.74 4,591.83 4,591.83 -1,671.91 -26.69% -1,671.91 -26.69%

2210201

住房公

积金 1,863.19 1,863.19 0 1,863.19 1,753.81 1,753.81 -109.38 -5.87% -109.38 -5.87%

2210202

提租补

贴 96.36 64.23 32.13 96.36 96.37 96.37 0.01 0.01% 0.01 0.01%

2210203

购房补

贴 4,304.19 3,065.85 1,238.34 4,304.19 2,741.65 2,741.65 -1,562.54 -36.30% -1,562.54 -36.30%

合 计 97,077.90 92,271.02 4,806.88 94,897.90 94,464.84 92,306.84 -2,613.06 -2.69% -2,591.06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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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中国证监会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拨款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

算，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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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证监会 2013年度部门预算

情况说明

一、关于中国证监会 2013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的总体说明

中国证监会 2013年收支总预算 96,769.67万元，比 2012年增

加 12,016.44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增加

11,393.73万元（主要是财政部根据从业资格考试实际需求，安排

增加 2013年从业资格考试费预算）；二是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622.71

万元（主要是部分单位因新增人员导致职工购房补贴支出增加）。

二、关于中国证监会 2013年部门预算收入情况的说明

中国证监会 2013年预算收入 96,769.6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 94,464.84万元，占 97.62%；上年结转 1,960.34万元，占 2.03%,；

其他收入 344.49万元，占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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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中国证监会 2013年部门预算支出情况的说明

中国证监会 2013年预算支出 96,769.6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4,756.93万元，占 56.58%；项目支出 42,012.74万元，占 43.42%。

四、关于中国证监会2013年部门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的说明

（一）财政拨款预算规模情况。 2013年财政拨款预算

94,464.84万元，占2013年收入总计的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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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拨款预算结构情况。2013年部门预算中，财政拨款

用于以下方面：金融部门行政支出54,965.24万元，占58.19%；金融

部门监管支出32,749.77万元，占34.67%；其他金融部门监管等事务

支出2,158万元，占2.28%；住房改革支出4,591.83万元，占4.86%。

（三）财政拨款预算具体使用安排情况。

1.金融部门行政支出2013年财政拨款预算54,965.24万元,比

2012年执行数减少6,673.98万元，主要原因：一是2012年执行数包

含使用机动经费等弥补行政支出差额部分，2013年预算尚未安排使

用机动经费；二是2012年按照政策规定增加了相关在职人员和离退

休人员工资、津贴补贴等支出。

2.金融部门监管支出 2013年财政拨款预算 32,749.77万元，比

2012年执行数增加 5,754.83万元，主要原因：一是 2013年从业人

员资格考试人数和场次安排有所增加，相应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费支

出增加；二是 2012年机动经费被调整用于弥补行政支出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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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金融部门监管等事务支出2013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2,158万元，比2012年执行数减少22万元，基本持平。

4.住房改革支出 2013年财政拨款预算 4,591.83万元，比 2012

年执行数减少 1,671.91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3年我会主动申请动

用上年结转和其他收入用于购房补贴支出，当年财政拨款预算相应

减少。

五、关于中国证监会 201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的说明

2013年我会“三公经费”预算批复数为 3,252.68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747.1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

1,683.60万元；公务接待费预算 821.92万元。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单位：万元

2012年预算数 2012年预算执行数 2013年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

国（境）

费

公务用

车购置

及运行

费

公务接

待费
合计

因公出

国（境）

费

公务用

车购置

及运行

费

公务接

待费
合计

因公出

国（境）

费

公务用

车购置

及运行

费

公务接

待费

3252.68 747.16 1683.60 821.92 2819.07 737.35 1342.78 738.94 3252.68 747.16 1683.60 821.92

2013年我会“三公经费”预算数与 2012年相同，保持了零增

长。由于 2012年我会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实际执行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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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数节约 433.61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在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

理期间，2012年暂停新购公务用车；二是各预算单位厉行节约，

进一步完善因公出国（境）、公务车辆使用和公务接待管理制度，

规范相关经费管理制度和审核程序，硬化预算约束，严格控制“三

公经费”支出。2013年度我会将积极贯彻落实有关规定，进一步

从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公务接待费实际执行数在 2012年基

础上力争有所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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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

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三）金融监管事务支出，指用于证券、期货监管等事务方面

的支出。

（四）金融部门行政支出，指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

出，包括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房屋租赁费等支出。

（五）金融部门监管支出，指用于证券期货稽查办案、现场检

查、信息系统建设、组织从业资格考试等项目支出。

（六）其他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指用于异地灾难备份中心及

机房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等的支出。

（七）住房改革支出，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

的支出。

住房改革支出包括三项：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和购房补贴（指

无房和未达标住房补贴）。其中，住房公积金是按照《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该

项政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

工中普遍实施，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 5％，最高不超过 12％，缴存

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目前已实施近 20年时间。事业单位缴

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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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提租补贴是经国务院批准，于

2000年开始针对在京中央单位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提高发放的补贴，

中央在京单位按照在职在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以及相应职级

的补贴标准确定，人均月补贴 90元。购房补贴是根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

[1998]23号）的规定，从 1998年下半年停止实物分房后，房价收

入比超过 4倍以上地区对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房货币

化改革补贴资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从 2000年开始发放购房补贴

资金，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 1999年陆续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

在京中央单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

单位<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厅字[2005]8号）规定的标准执行，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在地人

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

（八）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九）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中央部

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

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